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21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玠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2935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67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劉玠旻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被告（下稱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11

日6時2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臺中

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往市區方向直行-中清路2段與庄美街口

時，適黃弘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

同向後方欲超越其車，被告見狀駕車貼近黃弘儀機車前行並

減速擋道，黃弘儀因此心生不滿朝被告中指，並加速行駛-

被告前方急煞。詎被告明知行車遇有變換車道情況時，應先

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

安全距離，若貿然變換車道，可能導致直行車輛閃避不及發

生碰撞致人受有傷害，竟因心生不滿而基於傷害之不確定犯

意，貿然駕車自外側車道往左切入黃弘儀機車車道，見黃弘

儀往左閃避後，被告再度加速往左急切-黃弘儀騎乘之機車

前方，黃弘儀避煞不及，2車發生碰撞，黃弘儀因此人車倒

地並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擦傷、右側肩膀擦傷、

雙側膝部擦傷、右側小腿擦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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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

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自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

黃弘儀之證述、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診斷證明書、黃弘儀騎

乘機車之行車紀錄器截圖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為其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公訴意旨所指訴之故意傷害犯行，辯稱：

這只是車禍事件，當時告訴人黃弘儀是煞停之後又快速往

前，發生碰撞前，我已經準備要轉入健身房的停車場，右後

方又有一台機車，我是為了閃避那台機車才會又往左偏移，

我的判斷時間僅有3秒，當時我覺得左切是最佳的選擇，並

沒有故意要造成傷害，在這次車禍之前，第一次遇到黃弘

儀，沒有必要去傷害他，而且車禍發生後，我還開車載他去

警察局拿回他的行車紀錄器，還載他去上班的地方，在車上

也有跟他說，實在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適黃弘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同向

後方欲超越其車，被告駕車前行並煞車減速在黃弘儀所駕之

重型機車前方擋道，黃弘儀在後方長按11秒鐘的喇叭，隨即

朝被告比中指，並加速行駛至被告所駕車前方急煞，隨後被

告貿然駕車自外側車道往左切入黃弘儀機車車道，黃弘儀避

煞不及，2車發生碰撞，黃弘儀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上開傷

害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原審卷第27、53頁），核與證

人即告訴人黃弘儀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大致相符（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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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7、60頁；原審卷第54-55頁），並有告訴人機車行車

紀錄器截圖13張、現場照片14張、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診斷

證明書、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號

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五分局水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機車維修估價單及維修收據影本、安全帽受損照片

（偵卷第19-25、27-33、35、37、39、41、42、65、67

頁）、被告陳報狀暨補充車禍敘述及行車紀錄器光碟等資料

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1-45、光碟置於卷末證物袋），此部

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經原審勘驗黃弘儀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勘驗結果

核與偵查卷宗第19-25頁所示截圖13張內容相符，二車發生

碰撞前，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左切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之前

有打左轉燈號，有原審勘驗筆錄足憑（原審卷第30頁）；另

經原審再勘驗被告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並製作勘

驗筆錄如下：（影片為無聲音）被告的小客車在前進中，告

訴人機車駛入小客車前方，並有煞車的動作，被告車輛即往

右偏移閃過，後繼續往左前方行駛等情（原審卷第54頁）。

綜合上開勘驗筆錄之內容，足認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未

依規定行駛，自上開道路外側車道邊線靠近被告所駕駛之自

小客車右側行駛，被告即加速往前超過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

車，同時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左側有一白色大貨車在旁同

向行駛，被告駕車前行並煞車減速在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

前方擋道，黃弘儀在後方長按11秒鐘的喇叭，隨即朝被告比

中指，並加速行駛至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方急煞後，隨

沿上開道路外側車道加速往前方行駛，黃弘儀駕駛重型機車

往前追趕，至中清路二段與莊美街前時，被告所駕駛之自小

客車仍行駛在上開路段外側車道，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卻

沿外側車道，從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之左側貼近行駛，被

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打左轉方向燈後，在中清路二段與庄美

街，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左後側與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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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前方發生碰撞，黃弘儀因而受有上開傷害等事實，即堪認

定。

　㈢按刑法第13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

必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法文之中皆有

「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

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至其區別，前

者之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

之人、物與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

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後者，係行

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

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

生之「意欲」要素。前者其結果之發生與否，雖未可必，而

無不發生之確信，然其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即不能

謂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欲，至於結果是否發生，則非所問；

後者自信其手藝技術之可恃，而確信其結果之不發生，故無

使其結果發生之意念，即便有結果之發生，乃因過失問題之

所由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第4258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黃弘儀於本案車禍發生前，雙方

固於道路上有上開行車糾紛，黃弘儀與被告雙方均有以自身

之機車或自小客車，在對方自小客車或機車前方瞬間煞車之

動作，然觀諸此等行為之動機，實具有氣憤出氣、炫耀自身

駕駛技術等因素於內，尚難僅以此認定認定雙方均因此產生

以自小客車或機車，故意造成對方傷害結果之犯意。況且，

本案車禍發生後，被告與黃弘儀間均能冷靜處理車禍後續事

宜，並未發生爭吵或鬥毆，就本案案發前後過程以觀，實難

逕自認定被告係基於傷意之犯意，故意造成黃弘儀受傷，反

係雙方因行車糾紛而生前後競逐，實不排除各自炫耀自身駕

駛技術等因素於內，基於事實有疑應為有利被告之刑事訴訟

原則，是本院認被告係因過失造成黃弘儀受傷之結果。　　

　㈣按法院諭知科刑或免刑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

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係指法院得在事實同一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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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亦即不必變更起訴之犯罪事實，始得自由認定事實，適

用法律。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係以不法侵害人之

身體之故意，實施之傷害行為，此與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

罪，係處罰行為人疏於注意致發生被害人傷害之結果者，並

非相同，在實體法上之不法內涵顯然有異，甚且分屬不同之

不法構成要件行為類型與責任態樣而異其罪責非難程度，要

無事實同一之可言（最高法院53年度台非字第50號、91年度

台上字第2288號、92年台上字第200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

715號刑事判決意旨揭示之法理參照）。本案被告雖涉有刑

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與檢察官起訴之刑法第277條

第1項之傷害罪，事實不同，依上說明，本院自不得變更起

訴之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被告此部分犯行，應由檢察官另

行偵查後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敘明。　

　㈤至於檢察官聲請將本案送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覆

議，以鑑定本案是否為行車糾紛，然被告所為過失傷害犯行

已臻明確，本院認無再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綜合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

有無故意傷害之行為，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

故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判決本應為無罪之諭知，卻誤認為同

一事實，乃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論以被告

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判處拘役50日，自有

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相同證據，作不同事實之爭執，

雖為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本院自應予撤銷

改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信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提起上訴，檢察官

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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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法　官

　　　　　　　　　　　　　　　　　　　法　官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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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21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玠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935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6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劉玠旻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被告（下稱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11日6時2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往市區方向直行-中清路2段與庄美街口時，適黃弘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同向後方欲超越其車，被告見狀駕車貼近黃弘儀機車前行並減速擋道，黃弘儀因此心生不滿朝被告中指，並加速行駛-被告前方急煞。詎被告明知行車遇有變換車道情況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若貿然變換車道，可能導致直行車輛閃避不及發生碰撞致人受有傷害，竟因心生不滿而基於傷害之不確定犯意，貿然駕車自外側車道往左切入黃弘儀機車車道，見黃弘儀往左閃避後，被告再度加速往左急切-黃弘儀騎乘之機車前方，黃弘儀避煞不及，2車發生碰撞，黃弘儀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擦傷、右側肩膀擦傷、雙側膝部擦傷、右側小腿擦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自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黃弘儀之證述、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診斷證明書、黃弘儀騎乘機車之行車紀錄器截圖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公訴意旨所指訴之故意傷害犯行，辯稱：這只是車禍事件，當時告訴人黃弘儀是煞停之後又快速往前，發生碰撞前，我已經準備要轉入健身房的停車場，右後方又有一台機車，我是為了閃避那台機車才會又往左偏移，我的判斷時間僅有3秒，當時我覺得左切是最佳的選擇，並沒有故意要造成傷害，在這次車禍之前，第一次遇到黃弘儀，沒有必要去傷害他，而且車禍發生後，我還開車載他去警察局拿回他的行車紀錄器，還載他去上班的地方，在車上也有跟他說，實在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適黃弘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同向後方欲超越其車，被告駕車前行並煞車減速在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前方擋道，黃弘儀在後方長按11秒鐘的喇叭，隨即朝被告比中指，並加速行駛至被告所駕車前方急煞，隨後被告貿然駕車自外側車道往左切入黃弘儀機車車道，黃弘儀避煞不及，2車發生碰撞，黃弘儀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上開傷害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原審卷第27、5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弘儀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大致相符（偵卷第15-17、60頁；原審卷第54-55頁），並有告訴人機車行車紀錄器截圖13張、現場照片14張、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診斷證明書、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水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機車維修估價單及維修收據影本、安全帽受損照片（偵卷第19-25、27-33、35、37、39、41、42、65、67頁）、被告陳報狀暨補充車禍敘述及行車紀錄器光碟等資料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1-45、光碟置於卷末證物袋），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經原審勘驗黃弘儀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勘驗結果核與偵查卷宗第19-25頁所示截圖13張內容相符，二車發生碰撞前，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左切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之前有打左轉燈號，有原審勘驗筆錄足憑（原審卷第30頁）；另經原審再勘驗被告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並製作勘驗筆錄如下：（影片為無聲音）被告的小客車在前進中，告訴人機車駛入小客車前方，並有煞車的動作，被告車輛即往右偏移閃過，後繼續往左前方行駛等情（原審卷第54頁）。綜合上開勘驗筆錄之內容，足認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未依規定行駛，自上開道路外側車道邊線靠近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右側行駛，被告即加速往前超過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同時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左側有一白色大貨車在旁同向行駛，被告駕車前行並煞車減速在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前方擋道，黃弘儀在後方長按11秒鐘的喇叭，隨即朝被告比中指，並加速行駛至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方急煞後，隨沿上開道路外側車道加速往前方行駛，黃弘儀駕駛重型機車往前追趕，至中清路二段與莊美街前時，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仍行駛在上開路段外側車道，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卻沿外側車道，從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之左側貼近行駛，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打左轉方向燈後，在中清路二段與庄美街，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左後側與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右前方發生碰撞，黃弘儀因而受有上開傷害等事實，即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13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必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法文之中皆有「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至其區別，前者之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與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後者，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前者其結果之發生與否，雖未可必，而無不發生之確信，然其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即不能謂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欲，至於結果是否發生，則非所問；後者自信其手藝技術之可恃，而確信其結果之不發生，故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念，即便有結果之發生，乃因過失問題之所由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第425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黃弘儀於本案車禍發生前，雙方固於道路上有上開行車糾紛，黃弘儀與被告雙方均有以自身之機車或自小客車，在對方自小客車或機車前方瞬間煞車之動作，然觀諸此等行為之動機，實具有氣憤出氣、炫耀自身駕駛技術等因素於內，尚難僅以此認定認定雙方均因此產生以自小客車或機車，故意造成對方傷害結果之犯意。況且，本案車禍發生後，被告與黃弘儀間均能冷靜處理車禍後續事宜，並未發生爭吵或鬥毆，就本案案發前後過程以觀，實難逕自認定被告係基於傷意之犯意，故意造成黃弘儀受傷，反係雙方因行車糾紛而生前後競逐，實不排除各自炫耀自身駕駛技術等因素於內，基於事實有疑應為有利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是本院認被告係因過失造成黃弘儀受傷之結果。　　
　㈣按法院諭知科刑或免刑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係指法院得在事實同一之範圍內，亦即不必變更起訴之犯罪事實，始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係以不法侵害人之身體之故意，實施之傷害行為，此與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係處罰行為人疏於注意致發生被害人傷害之結果者，並非相同，在實體法上之不法內涵顯然有異，甚且分屬不同之不法構成要件行為類型與責任態樣而異其罪責非難程度，要無事實同一之可言（最高法院53年度台非字第50號、91年度台上字第2288號、92年台上字第200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715號刑事判決意旨揭示之法理參照）。本案被告雖涉有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與檢察官起訴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事實不同，依上說明，本院自不得變更起訴之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被告此部分犯行，應由檢察官另行偵查後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敘明。　
　㈤至於檢察官聲請將本案送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覆議，以鑑定本案是否為行車糾紛，然被告所為過失傷害犯行已臻明確，本院認無再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綜合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有無故意傷害之行為，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故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判決本應為無罪之諭知，卻誤認為同一事實，乃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論以被告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判處拘役50日，自有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相同證據，作不同事實之爭執，雖為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本院自應予撤銷改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信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提起上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法　官


　　　　　　　　　　　　　　　　　　　法　官
不得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21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玠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2935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676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劉玠旻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被告（下稱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11
    日6時2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臺中
    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往市區方向直行-中清路2段與庄美街口
    時，適黃弘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
    同向後方欲超越其車，被告見狀駕車貼近黃弘儀機車前行並
    減速擋道，黃弘儀因此心生不滿朝被告中指，並加速行駛-
    被告前方急煞。詎被告明知行車遇有變換車道情況時，應先
    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
    安全距離，若貿然變換車道，可能導致直行車輛閃避不及發
    生碰撞致人受有傷害，竟因心生不滿而基於傷害之不確定犯
    意，貿然駕車自外側車道往左切入黃弘儀機車車道，見黃弘
    儀往左閃避後，被告再度加速往左急切-黃弘儀騎乘之機車
    前方，黃弘儀避煞不及，2車發生碰撞，黃弘儀因此人車倒
    地並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擦傷、右側肩膀擦傷、
    雙側膝部擦傷、右側小腿擦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
    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
    ，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
    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自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
    黃弘儀之證述、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診斷證明書、黃弘儀騎
    乘機車之行車紀錄器截圖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為其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公訴意旨所指訴之故意傷害犯行，辯稱：
    這只是車禍事件，當時告訴人黃弘儀是煞停之後又快速往前
    ，發生碰撞前，我已經準備要轉入健身房的停車場，右後方
    又有一台機車，我是為了閃避那台機車才會又往左偏移，我
    的判斷時間僅有3秒，當時我覺得左切是最佳的選擇，並沒
    有故意要造成傷害，在這次車禍之前，第一次遇到黃弘儀，
    沒有必要去傷害他，而且車禍發生後，我還開車載他去警察
    局拿回他的行車紀錄器，還載他去上班的地方，在車上也有
    跟他說，實在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適
    黃弘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同向後
    方欲超越其車，被告駕車前行並煞車減速在黃弘儀所駕之重
    型機車前方擋道，黃弘儀在後方長按11秒鐘的喇叭，隨即朝
    被告比中指，並加速行駛至被告所駕車前方急煞，隨後被告
    貿然駕車自外側車道往左切入黃弘儀機車車道，黃弘儀避煞
    不及，2車發生碰撞，黃弘儀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上開傷害
    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原審卷第27、53頁），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黃弘儀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大致相符（偵卷第
    15-17、60頁；原審卷第54-55頁），並有告訴人機車行車紀
    錄器截圖13張、現場照片14張、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診斷證
    明書、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號00
    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
    五分局水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機車維修估價單及維修收據影本、安全帽受損照片（偵
    卷第19-25、27-33、35、37、39、41、42、65、67頁）、被
    告陳報狀暨補充車禍敘述及行車紀錄器光碟等資料在卷可稽
    （原審卷第41-45、光碟置於卷末證物袋），此部分事實應
    堪認定。
　㈡經原審勘驗黃弘儀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勘驗結果
    核與偵查卷宗第19-25頁所示截圖13張內容相符，二車發生
    碰撞前，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左切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之前
    有打左轉燈號，有原審勘驗筆錄足憑（原審卷第30頁）；另
    經原審再勘驗被告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並製作勘
    驗筆錄如下：（影片為無聲音）被告的小客車在前進中，告
    訴人機車駛入小客車前方，並有煞車的動作，被告車輛即往
    右偏移閃過，後繼續往左前方行駛等情（原審卷第54頁）。
    綜合上開勘驗筆錄之內容，足認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未
    依規定行駛，自上開道路外側車道邊線靠近被告所駕駛之自
    小客車右側行駛，被告即加速往前超過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
    車，同時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左側有一白色大貨車在旁同
    向行駛，被告駕車前行並煞車減速在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
    前方擋道，黃弘儀在後方長按11秒鐘的喇叭，隨即朝被告比
    中指，並加速行駛至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方急煞後，隨
    沿上開道路外側車道加速往前方行駛，黃弘儀駕駛重型機車
    往前追趕，至中清路二段與莊美街前時，被告所駕駛之自小
    客車仍行駛在上開路段外側車道，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卻
    沿外側車道，從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之左側貼近行駛，被
    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打左轉方向燈後，在中清路二段與庄美
    街，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左後側與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
    右前方發生碰撞，黃弘儀因而受有上開傷害等事實，即堪認
    定。
　㈢按刑法第13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必
    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法文之中皆有「預
    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
    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至其區別，前者之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
    、物與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
    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後者，係行為人對
    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
    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
    意欲」要素。前者其結果之發生與否，雖未可必，而無不發
    生之確信，然其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即不能謂無使
    其結果發生之意欲，至於結果是否發生，則非所問；後者自
    信其手藝技術之可恃，而確信其結果之不發生，故無使其結
    果發生之意念，即便有結果之發生，乃因過失問題之所由生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第4258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查被告與黃弘儀於本案車禍發生前，雙方固於道
    路上有上開行車糾紛，黃弘儀與被告雙方均有以自身之機車
    或自小客車，在對方自小客車或機車前方瞬間煞車之動作，
    然觀諸此等行為之動機，實具有氣憤出氣、炫耀自身駕駛技
    術等因素於內，尚難僅以此認定認定雙方均因此產生以自小
    客車或機車，故意造成對方傷害結果之犯意。況且，本案車
    禍發生後，被告與黃弘儀間均能冷靜處理車禍後續事宜，並
    未發生爭吵或鬥毆，就本案案發前後過程以觀，實難逕自認
    定被告係基於傷意之犯意，故意造成黃弘儀受傷，反係雙方
    因行車糾紛而生前後競逐，實不排除各自炫耀自身駕駛技術
    等因素於內，基於事實有疑應為有利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
    是本院認被告係因過失造成黃弘儀受傷之結果。　　
　㈣按法院諭知科刑或免刑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
    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係指法院得在事實同一之範圍
    內，亦即不必變更起訴之犯罪事實，始得自由認定事實，適
    用法律。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係以不法侵害人之
    身體之故意，實施之傷害行為，此與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
    罪，係處罰行為人疏於注意致發生被害人傷害之結果者，並
    非相同，在實體法上之不法內涵顯然有異，甚且分屬不同之
    不法構成要件行為類型與責任態樣而異其罪責非難程度，要
    無事實同一之可言（最高法院53年度台非字第50號、91年度
    台上字第2288號、92年台上字第200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
    715號刑事判決意旨揭示之法理參照）。本案被告雖涉有刑
    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與檢察官起訴之刑法第277條
    第1項之傷害罪，事實不同，依上說明，本院自不得變更起
    訴之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被告此部分犯行，應由檢察官另
    行偵查後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敘明。　
　㈤至於檢察官聲請將本案送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覆
    議，以鑑定本案是否為行車糾紛，然被告所為過失傷害犯行
    已臻明確，本院認無再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綜合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
    有無故意傷害之行為，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
    故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判決本應為無罪之諭知，卻誤認為同
    一事實，乃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論以被告
    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判處拘役50日，自有
    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相同證據，作不同事實之爭執，
    雖為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本院自應予撤銷
    改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信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提起上訴，檢察官
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法　官

　　　　　　　　　　　　　　　　　　　法　官
不得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21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玠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935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6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劉玠旻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被告（下稱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11日6時2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往市區方向直行-中清路2段與庄美街口時，適黃弘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同向後方欲超越其車，被告見狀駕車貼近黃弘儀機車前行並減速擋道，黃弘儀因此心生不滿朝被告中指，並加速行駛-被告前方急煞。詎被告明知行車遇有變換車道情況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若貿然變換車道，可能導致直行車輛閃避不及發生碰撞致人受有傷害，竟因心生不滿而基於傷害之不確定犯意，貿然駕車自外側車道往左切入黃弘儀機車車道，見黃弘儀往左閃避後，被告再度加速往左急切-黃弘儀騎乘之機車前方，黃弘儀避煞不及，2車發生碰撞，黃弘儀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右側前胸壁挫傷、右側手肘擦傷、右側肩膀擦傷、雙側膝部擦傷、右側小腿擦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自明。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黃弘儀之證述、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診斷證明書、黃弘儀騎乘機車之行車紀錄器截圖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公訴意旨所指訴之故意傷害犯行，辯稱：這只是車禍事件，當時告訴人黃弘儀是煞停之後又快速往前，發生碰撞前，我已經準備要轉入健身房的停車場，右後方又有一台機車，我是為了閃避那台機車才會又往左偏移，我的判斷時間僅有3秒，當時我覺得左切是最佳的選擇，並沒有故意要造成傷害，在這次車禍之前，第一次遇到黃弘儀，沒有必要去傷害他，而且車禍發生後，我還開車載他去警察局拿回他的行車紀錄器，還載他去上班的地方，在車上也有跟他說，實在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適黃弘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同向後方欲超越其車，被告駕車前行並煞車減速在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前方擋道，黃弘儀在後方長按11秒鐘的喇叭，隨即朝被告比中指，並加速行駛至被告所駕車前方急煞，隨後被告貿然駕車自外側車道往左切入黃弘儀機車車道，黃弘儀避煞不及，2車發生碰撞，黃弘儀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上開傷害等情，業經被告自承在卷（原審卷第27、5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弘儀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大致相符（偵卷第15-17、60頁；原審卷第54-55頁），並有告訴人機車行車紀錄器截圖13張、現場照片14張、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診斷證明書、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水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機車維修估價單及維修收據影本、安全帽受損照片（偵卷第19-25、27-33、35、37、39、41、42、65、67頁）、被告陳報狀暨補充車禍敘述及行車紀錄器光碟等資料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1-45、光碟置於卷末證物袋），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經原審勘驗黃弘儀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勘驗結果核與偵查卷宗第19-25頁所示截圖13張內容相符，二車發生碰撞前，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左切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之前有打左轉燈號，有原審勘驗筆錄足憑（原審卷第30頁）；另經原審再勘驗被告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並製作勘驗筆錄如下：（影片為無聲音）被告的小客車在前進中，告訴人機車駛入小客車前方，並有煞車的動作，被告車輛即往右偏移閃過，後繼續往左前方行駛等情（原審卷第54頁）。綜合上開勘驗筆錄之內容，足認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未依規定行駛，自上開道路外側車道邊線靠近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右側行駛，被告即加速往前超過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同時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左側有一白色大貨車在旁同向行駛，被告駕車前行並煞車減速在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前方擋道，黃弘儀在後方長按11秒鐘的喇叭，隨即朝被告比中指，並加速行駛至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方急煞後，隨沿上開道路外側車道加速往前方行駛，黃弘儀駕駛重型機車往前追趕，至中清路二段與莊美街前時，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仍行駛在上開路段外側車道，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卻沿外側車道，從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之左側貼近行駛，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打左轉方向燈後，在中清路二段與庄美街，被告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左後側與黃弘儀所駕之重型機車右前方發生碰撞，黃弘儀因而受有上開傷害等事實，即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13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必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法文之中皆有「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至其區別，前者之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與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後者，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前者其結果之發生與否，雖未可必，而無不發生之確信，然其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即不能謂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欲，至於結果是否發生，則非所問；後者自信其手藝技術之可恃，而確信其結果之不發生，故無使其結果發生之意念，即便有結果之發生，乃因過失問題之所由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第425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黃弘儀於本案車禍發生前，雙方固於道路上有上開行車糾紛，黃弘儀與被告雙方均有以自身之機車或自小客車，在對方自小客車或機車前方瞬間煞車之動作，然觀諸此等行為之動機，實具有氣憤出氣、炫耀自身駕駛技術等因素於內，尚難僅以此認定認定雙方均因此產生以自小客車或機車，故意造成對方傷害結果之犯意。況且，本案車禍發生後，被告與黃弘儀間均能冷靜處理車禍後續事宜，並未發生爭吵或鬥毆，就本案案發前後過程以觀，實難逕自認定被告係基於傷意之犯意，故意造成黃弘儀受傷，反係雙方因行車糾紛而生前後競逐，實不排除各自炫耀自身駕駛技術等因素於內，基於事實有疑應為有利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是本院認被告係因過失造成黃弘儀受傷之結果。　　
　㈣按法院諭知科刑或免刑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係指法院得在事實同一之範圍內，亦即不必變更起訴之犯罪事實，始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係以不法侵害人之身體之故意，實施之傷害行為，此與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係處罰行為人疏於注意致發生被害人傷害之結果者，並非相同，在實體法上之不法內涵顯然有異，甚且分屬不同之不法構成要件行為類型與責任態樣而異其罪責非難程度，要無事實同一之可言（最高法院53年度台非字第50號、91年度台上字第2288號、92年台上字第200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715號刑事判決意旨揭示之法理參照）。本案被告雖涉有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與檢察官起訴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事實不同，依上說明，本院自不得變更起訴之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被告此部分犯行，應由檢察官另行偵查後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敘明。　
　㈤至於檢察官聲請將本案送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覆議，以鑑定本案是否為行車糾紛，然被告所為過失傷害犯行已臻明確，本院認無再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綜合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有無故意傷害之行為，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故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判決本應為無罪之諭知，卻誤認為同一事實，乃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論以被告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判處拘役50日，自有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相同證據，作不同事實之爭執，雖為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本院自應予撤銷改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信郎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永政提起上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法　官

　　　　　　　　　　　　　　　　　　　法　官
不得上訴。


